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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县人民医院双向转诊

一、双向转诊服务内容及服务对象

（一）乡镇卫生院上转费县人民医院的标准及内容

1.乡镇卫生院不能确诊的疑难复杂病例。

2.各种急危重症，乡镇卫生院难以实施有效救治的病例。

3.患者所患疾病的诊治超出乡镇卫生院核准诊疗登记

科目（如外科、骨科、妇产科等）的病例。

4.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，乡镇卫生院处置能力受限的病

例。

5.因技术、设备条件限制不能明确诊断、治疗的病例。

（二）县医院下转乡镇卫生院的标准及内容

1.普通常见病、多发病病例，基层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治

疗的病例。

2.诊断明确的患者，治疗后病情稳定，已无需继续住院

但需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及老年护理病例。

3.各种疾病晚期仅需保守、支持、姑息治疗的病例。

4.下转卫生院病人只限于需到乡镇卫生院住院的患者，

各科室不得推诿门诊病人。

二、双向转诊程序

（一）乡镇卫生院转入县医院（上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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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科室门诊及住院医生接诊到乡镇卫生院上转的病

人时，要在双向转诊单中转入栏认真填写相关内容，认真诊

查病人，完善相关检查后，对符合住院条件者及时开具住院

证优先收住院；不需住院者在门诊诊治；对于我院受条件所

限不能诊治者，应坚持首诊负责制，协调转入上级医院。

2.各科室应建立上转病人登记本，并认真登记相关信息。

3.此《方案》执行后，在各乡镇就诊后需转入我院住院

的患者，患者必须持有所在乡镇卫生院上转的转诊转院单，

接诊医生方可开具住院证；对于急诊急救病人或路程远、不

方便而乡镇卫生院确实无法诊治的病人，各科室可先收住院，

但要求家属必须在两天内到所在地乡镇卫生院补办上转转

诊单。

4.对于外科、骨科、妇产科等科室不需要病人提供上转

转诊单。

5.各相关科室应将上转转诊单留存备查。

（二）县医院转住乡镇卫生院（下转）

1.各科室门诊及住院首诊医生，对符合下转指征，确定

下转的患者，在征得科主任同意后签署下转同意书，并要求

家属或患者在下转转诊单存根上签字。

2.对于需要救护车下转者，科室应报告当日总值班，并

视情况安排本科医护人员护送；不需要救护车的下转者，交

代家属自行到乡镇卫生院住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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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下转时，首诊医生应向患者提供相关诊疗及检查资料。

4.下转病人各科应建立登记本并登记完整、详细，保存

下转单（存根）备查。

5.各科室下转的患者需填写下转转诊单并到门诊大病

办公室盖转诊章。

（三）转诊流程图

三、预约（双向）转诊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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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约（双向）转诊协议

甲方：费县人民医院

乙方：

为进一步提高合作医院患者的治疗管理水平，体现分级

诊治的原则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建

立预约（双向）转诊协作关系。为了规范各自行为，现签定

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责任：

（一）医务科负责组织、监督双向转诊工作的开展，建

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，明确服务流程，确保服务质量；门诊

部负责转诊的预约、登记及协调工作并且指定专人负责预约

（双向）转诊工作，设立专线电话，实行 24 小时连续服务。

甲方提供转诊方式：

预约转诊电话：5022120(急诊） 5022020

预约转诊网站：

医务科电话：5022011（负责白班时段）

总值班电话：5022014（负责夜班时段）

（二）门诊部预约转诊办公室对乙方转来的预约病人要

认真进行登记，并及时安排专人将患者送至诊区就诊，对转

入病人提供预约门诊检查，医务科负责组织会诊及协调处理

住院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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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乙方预约转诊的患者实行优先就诊、检查、交

费、取药，优先安排住院手术。

（四）对乙方提供及时的会诊或急会诊，协助乙方处理

疑难病症。免费开展健康教育、保健咨询，义务对乙方医生

进行培训。

（五）积极为乙方提供技术支持，帮助解决技术难题，

对乙方暂不能开展的检验项目，乙方可按要求留取标本，送

往甲方协助进行检验。

（六）对康复期、诊断明确且病情稳定的慢性病等符合

下转条件的患者应及时转回乙方，并向乙方提供诊断、治疗

经过、辅助检查、后续治疗方案及经治医生姓名、联系方式

等材料并加盖诊断专用章后转回乙方，进行下一步的康复治

疗，必要时甲方为乙方提供后续治疗和康复的业务指导。

二、乙方责任：

（一）乙方医生应熟悉甲方的基本情况、专家特长、常

用检査项目及价格。协助或指导病人选择合适的专家和检查

项目，及时将符合转诊条件的患者转往甲方，避免患者盲目

选择和减少医疗开支。

（二）乙方上转病人时需要书面形式简要介绍初步诊断、

患者的病史及诊治情况、转诊原因等情况，由经治医师签字。

（三）遇有符合上转条件的患者，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基

础上，有义务将患者转诊至甲方。危急重症患者上转时，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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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派专人护送并向接诊医生说明病人病情，同时提供相关的

检查、治疗资料。乙方不具备转运条件的可以联系甲方进行

转运。

（四）遇有职业病、精神障碍性疾病患者应及时上转至

相应的专科医疗机构或有相应专业的综合医院。

（五）遇有传染病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

防治法》规定，将各类传染病人转至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。

（六）对甲方转回乙方进行后续治疗和康复的患者，做

好相相关衔接工作。

三、未尽事宜随时通过双方协商解决

四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五、本协议有效期：

费县人民医院（盖章） 卫生院（盖章）

代表人签字： 代表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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